
近期，有关房地产税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中共领导人明确提出“要积极稳

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被业界认为是给房地产税趋势作

出明确定论。积极推进立法与改革，积极设立试点城市，倡议许久的房地产税即

将进入落地阶段。

一：“老提法”有了“新站位”

当前住房资源的配置状况差距悬殊，有的人有几十套甚至几百套房子，而有

的人基本的住房刚需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针对的这一结构性问题，华夏新供给

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一方面要更好地解决住有所居的有效供给问题，另

一方面就是要进行房地产税方面的制度建设。

要发挥房地产税防抑炒房、减少空置、调节收入分配与财产配置、遏制收入

悬殊两极分化的作用。”贾康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房地产税的讨论由来已

久。仅在今年，房地产税便已被中央多次提及。

2021年 5 月，财政部等四部门负责人在京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

会，听取部分城市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21

年 4月，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要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2021年 3 月，我国“十四五”



规划正式发布，在房地产相关内容中提到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

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最新一次提及房地产税，还是传递出一些不一样的信号。

“相比此前基于财税政策改革等角度的提法， 此次提及房地产税的立法、改革和

试点，考虑的站位要更高，即在共同富裕的完成中，有一环节是需要通过房地

产税的试点来进行的。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二：“再试点”有何“新变化”?

此次“做好试点工作”的表述也同样备受关注。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研究副

总监陈文静解释称：一般来说房地产税立法需要经过人大三审，时间周期较长，

更大可能是选取部分城市先行试点。

“全国版的房地产税，必须基于‘税收法定’而来，而立法注定是相当漫长的过

程。试点则可以通过行政途径下达，随时都有可能落地。”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也判断，试点在前、立法在后，应该是趋势。

2011年，上海、重庆两地已经试点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但存在上海

只针对本地居民的第二套住房、重庆只针对别墅和高档住房征收等问题。张大伟

对此评价称，“覆盖范围太窄、税率极低，影响较小，既无助于补充地方财政，

也不利于遏制房价上涨势头。”

新一轮房地产税试点开展，预计将与上海重庆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哪些城市

最有可能会被纳入试点?业内普遍认为会先从楼市活跃城市开始。“一方面这些城

市普遍面临居民住房难题，房价相对较高，亟待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而房

地产税有助于增加二手房和租赁房市场流动性，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另一方面，

这些城市目前处于或逐步进入房地产存量市场，房地产税可以作为地方税收的

重要补充。”陈文静说。贾康则建议，深圳、海南、浙江等地可以先加入试点范



围进行动真格的改革，“因为这三个地区目前是比较高级别的位于创新前沿的示

范区。”

除了试点推出，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预计，税率应该

不会很高，大概就是房产评估值的 0.5%-1%;其次可能会有免税面积，比如自住住

房人均免税 30平方米等等。

三：会对楼市有何影响?

房地产税可说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方式，亦或是取代土地财政的保障，但普

通老百姓对于房地产税最关心的更多是会不会带来房价的下降。房地产税最早进

入公众视野缘于打击炒房。从市场法则考虑，以税收作为杠杆对持有环节进行调

控是抑制投机的最佳办法。但 房地产税与房价的下跌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

等号。

从中长期来看，房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税只是其中一个变量。但短

期来看，房产地税试点则是向社会传递强烈的调控信号，会扭转市场对于“房价

永远涨”的预期，有稳定房价的作用。

“当前房地产各参与者需要注意，‘炒房致富’想法不可行、不可靠、不可有。”

严跃进表示，虽然近期信贷政策有放松的可能，但房企和购房者等都应理性对待。

“后续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也应该更多投入实体经济，执迷于炒房的行为将面

临很大的风险。”


